商标申请转让代理合同
甲方（转让方）：
乙方（代理人）：

甲方委托乙方代理商标转让事宜，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，为明确代理期间双方的责任和义务，特此订立本合同。

一、 本合同所涉及的被转让商标注册申请的申请号为：

二、甲方全权委托乙方代理上述商标申请转让，乙方须保证转让上述4件商标总价格捌万元人民币。甲方承诺如乙方以高于捌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成功并收款，甲方将高出部分的价款作为乙方所得。

三、一旦乙方成功收款，乙方只须向甲方交付捌万元人民币的转让费，剩余部分即为乙方应得。乙方向甲方交款后，即完成委托事项，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讨回乙方的所得费。

四、甲方承诺该商标转让真实有效，并提供以下资料并配合办理相关商标转让事宜： 1、商标受理书原件；2、商标所有人证明资料原件（营业执照、组织代码证或身份证）；3、签订商标转让合同，并根据买家或乙方要求办理相关公证；4、商标转让申请书；5、商标代理委托书； 6、如上述商标有涉及到变更地址的，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变更；

五、甲方承诺所有的商标（商标注册申请号：）无权利瑕疵（无抵押、无质押、无查封、无法律、法 规规定禁止或限制转让的情形），亦没有向第三人转让、许可使用，否则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。

六、甲方全权委托乙方代理本商标申请转让事务，乙方可代理甲方从事与本商标申请转让相关的一切事务，包括但不限于：1、与受让方签订商标申请转让合同；2、代为收款；3、代为办理相关转让手续。

七、乙方代理甲方与受让方签订商标申请转让合同以后，甲方应无条件承认（或追认）乙方的代理行为，并不承担乙方代理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八、乙方代理甲方与受让方签订商标申请转让合同以后，甲方应积极履行该转让合同，提供必要的资料配合乙方及受让方完成商标申请转让，甲方怠于配合乙方办理上述商标转让、变更地址工作、交付手续所需资料或者签名不一致的，则应该在三日内退还乙方已经支付给甲方的所有款项，并且甲方承担本合同约定总转让金额人民币捌万元每日5%滞纳金。

九、若因本合同产生争议宜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应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十、签订本合同之日乙方先支付2万元给甲方，尾款6万元待乙方办理好上述商标所有手续及取得公证处回执后当日支付，如乙方未按约定时间支付的，乙方愿意按尾款每天5%向甲方支付滞纳金，如果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乙方仍未向甲方支付尾款6万元的，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并且乙方已经支付给甲方的2万元不予退还，所有商标也不予转让。十一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为凭。

甲方（转让方）签章： 乙方（代理人）（签章）

日期： 日期：

